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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305民初997
号

温州科德电子电器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
州仕博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温州科德电子电器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公司联系不上，无
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应诉材料，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
普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现定于2020年2
月20日下午15时至本院
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
审判长黄明华，人民陪审
员褚金凤、张孚世（替补人
民陪审员叶元辉、林梅林）
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61号之
一

2019年5月17日，本
院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申
请，裁定受理浙江济龙投
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债务人浙江济
龙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可供
清 偿 的 财 产 价 值 仅 为
17975.35元，债务人、债权
人确认的无争议债权为
4772552.52 元。本院认
为，债务人浙江济龙投资
有限公司已明显资不抵
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2条、第107条之
规定，本院于2019年9月
30日宣告浙江济龙投资有
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郑华平、高艳、温州丽

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诉被告郑华平、高艳、温州
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浙0382
民初3970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郑华平、高艳、温州丽

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诉被告郑华平、高艳、温州
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浙0382
民初3974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382 民 初
9064号

蒋前：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和
蒋卓群、郑广芝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2月3日上午0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 浙 0382 民 初
9639号

万海丹：原告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虹南支行诉你方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2019）浙
0382民初9639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定于2020年2月
5日09:20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4民初788
号

王列：原告李萌萌诉
被告王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324 民初 7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主文如下：限被告王列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李萌萌借款
本金7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
受理费50元，由被告王列
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411 民 初
3845号

梁建军：本院受理原
告郭松明与被告梁建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0411民初
38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
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21 民 初
4371号

蒋雪峰：本院受理原
告刘永友与被告蒋雪峰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运输款31400元整。2、
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西塘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483 民 初
3682号

吴建群（公民身份号
码330419197202116061）：
本院受理原告郭夏芳诉
被告吴建群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483民初3682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吴建群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郭夏芳借款77000
元，支付逾期利息（以
77000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10%，自2018年7月2
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
及律师费400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25元，由被
告吴建群负担（应于裁判
文书生效后10日内缴纳，
缴纳账户户名：桐乡市非
税收入结算户，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桐乡市
支 行 ， 账 号 为 ：
6228400347546298268，
逾期缴纳将移送执行）；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吴
建群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522 民 初
2815号

虞祥、范卫国：原告
向万义诉被告虞祥、范卫
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终结审理。现依法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522民初2815号民事判
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上诉事项通知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
诉事项通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82 民 初
12311号

叶晓武：本院受理原
告义乌市中浩彩印包装
厂为与被告叶晓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送达本院（2019）浙
0782民初12311号民事
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
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
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2 民 初
17468号

张学才：本院受理原
告陈根兴与被告张学才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
起诉请求判令：1、判令被
告 支 付 货 款 人 民 币
15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从2015年1月13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暂算起诉
日止利息为4230元。2、
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本案组成
合议庭，于2020年1月15
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
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2 民 初
17747号

顾艾军、张晓琳：本
院受理原告贾贵福与被
告顾艾军、张晓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请求判令两被
告立即向原告贾贵福支
付货款282600元及利息
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年
利率6%计付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
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本案组成合议
庭，于2020年1月15日
上午9时10分，在义乌法
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245
号

浙江乐阳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一、被告浙
江乐阳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武义环宇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货款
人民币13500元。如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二、驳回原告武义环
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138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698元，由被告浙江
乐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交纳。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4271号

许忠建：本院对原告
永康市合鹏铸造厂与被
告许忠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完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784民初427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5199号

永康市龙成五金制造
有限公司、胡益敏、吴越
超：本院受理原告李二攀
与被告永康市龙成五金制
造有限公司、胡益敏、吴越
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浙 0784
民初519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永康
市龙成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支付原告李二攀货款5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
2019年6月21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李二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623元（已减半
收取）由原告李二攀负担
85元，由被告永康市龙成
五金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538元。自公告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3199号

林辉兵：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步丹工贸有限公
司与被告林辉兵、段权宜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0784民初
3199书，判决如下：被告
林辉兵、段权宜对（2016）
浙0784民初5724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的上海为丰
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返还原告浙江步丹工贸
有限公司人民币30万元、
赔偿损失（损失自2014年
9月27日起至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及相应的迟延履行金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
案案件受理费6790元，公
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林
辉兵、段权宜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521办公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3破8号

2019年5月21日，本
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伊
涵箱包有限公司的破产
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
东阳市伊涵箱包有限公
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2条、第107条、第120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
10月14日裁定宣告东阳
市伊涵箱包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东阳市伊涵箱
包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5195号

吴风雷、于淦烨、方守
武：本院受理原告傅璋诉
被告吴风雷、于淦烨，第三
人方守武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20年2月
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384号

黄晓佼：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海威斯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黄晓
佼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3384 号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475号

赵叔明：本院受理原
告何红星诉被告赵叔明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3475号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3754号

胡月环：本院受理原
告张永波诉被告胡月环之
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3754号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 初
2093号

黄小洪：本院受理原
告吴胜娟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一审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1125破2号

本院根据郑和润、王
存长、云和县林伟平木业
经营部的申请于2019年9
月27日裁定受理浙江恒
辉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辉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万
申佳律师事务所担任恒辉
公司的管理人。恒辉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1
月6日至2019年12月6日
期间（节假日、公休日除
外），向恒辉公司管理人
（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浙江省丽水市
莲都区人民路403号五楼
510室，联系人：吴京来，联
系 电 话 ：18358836667、
18368386696）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恒辉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恒辉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2
月18日下午14时15分在
云和县人民法院三楼家事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云和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124 民 初
1431号

蔡王伟、洪佳丽：本院
受理蔡江水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 1124 民初 14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丽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松阳县人民法院


